
宜春仲裁委员会公告

周强、胡涛: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邹磊与你公司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
审理终结，并于2025年2月17日作出了(2024)宜仲裁字第207号裁决书，
现将上述裁决书向你公司公告送达，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
会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(地址: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瑞州街道大观苑3
9栋12号，电话:0795-526690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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